
 

 

金門縣歷經戰地政務時期五十五歲至六十四歲三節慰助金申請須知 

一、必須具備哪些條件，才可以申請慰助金？ 

依據「金門縣歷經戰地政務時期五十五歲至六十四歲三節慰助金發放自治條例」

第 2條規定：「現設籍本縣，年滿五十五歲至六十四歲，並於戰地政務終止前設

籍本縣累積滿十年、年滿十六歲者，得申領歷經戰地政務時期三節慰助金。」即

須符合下列條件： 

1、 申請人戶籍於申請時應設籍於本縣（即遷入本縣後即可申請）。 

2、 必須年滿 55歲，未滿 65歲。 

3、 須於戰地政務終止前（民國 81年 11月 7日前）設籍本縣「累積滿 10年」，

不得與 81年 11月 7日以後之設籍時間合併計算。 

4、 慰助金最終發放年齡為民國 65年 11月 6日出生之縣民（落日條款），即須

於戰地政務終止前（民國 81年 11月 7日前）年滿 16歲，於上開日期前出

生之縣民方可申請慰助金。 

 

二、申請時間、方式及受理申請機關為何？應具備申請資料有哪些？ 

本慰助金自 104年 7月 16日起開始受理申請，申請人應備齊下列證件，以「本

人親辦」、「委託他人辦理」、「通訊申請（雙掛號）」方式逕向「戶籍地鄉（鎮）

公所民政課」提出申請： 

1、 申請表：本府網站及各鄉鎮公所民政課分別提供電子檔、紙本供民眾使用。 

2、 身分證（正本或正反面影本皆可，以通訊方式申請者僅須檢附「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惟倘委託他人代辦者，受委託人須檢附正本）。 

3、 印章（倘委託他人代辦者，委託人及受委託人均須檢附，通訊申請方式免

附，惟須先於申請表上用印）。 

4、 本府代理公庫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為利審查、匯款作業，金融機構僅

限「郵局、土地銀行（全國各地分行皆可）」。 

5、 委託書：倘由本人親自辦理，即不需檢附。 



 

 

三、申請後符合慰助金發放資格，每個月可以領多少錢？ 

依據「金門縣歷經戰地政務時期五十五歲至六十四歲三節慰助金發放自治條例」

第 3條規定：「符合申請規定者，每人每年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各核給本慰助

金新臺幣一萬二千元。」即慰助金每月核給新臺幣 3,000元，惟為利作業，每年

於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3節核發，每節核給新臺幣 12,000元，每年核給金額

總數新臺幣 36,000元。 

 

四、現在仍在職工作，薪水優渥，還可以請領慰助金嗎？ 

不論您是否在職工作、存款多寡、是否是田僑仔，只要符合慰助金發放條件，提

出申請，即得請領慰助金。 

 

五、申請慰助金年齡之基準日及各節申請作業基準日，分別為那一時間點？ 

年滿 55歲及 65歲認定，以各節（春節、端午、中秋）當日為基準日，節前年滿

55歲即得申請，年滿 65歲則逕予剔除停止發給（改依據「金門縣歷經戰地軍管

時期老人慰助金自治條例」規定請領歷經戰地軍管時期老人慰助金）；另為利審

核發放作業，申請作業基準日為各節前 14日，倘未即時於各節前基準日提出申

請者，當節不予發給慰助金，於次節起始予發給。 

 

 

 

 

 

 

 

 

  


